
条文 3.7.11(“环境宜居” 第 8.2.7 条。本条不打分，审查

意见反馈至 3.6.7 条。)

审查要点：

第 1 款：

对于未设置室外照明及室外显示屏的建筑项目或相邻建筑为非

住宅建筑的项目，本款直接得分。

第 2 款：

未设置室外显示屏的建筑项目，本款直接得分。

审查材料：

1.光污染分析报告。


